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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


動物保護法








囤積動物對動物們是所謂的虐待﹐如果你無法照顧多量的動物﹐請勿收養他/她們





對於受傷或罹病動物，當飼主未給與必要之醫療或使其所飼養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、虐待或傷害者可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





如果您發現有此事發生請與我們聯絡





大家的力量可讓台灣的動物與人類和平相處﹐不要在有虐待動物的行為!





緊急電話: 02-2921-7530


Email: � HYPERLINK "mailto:spca@spca.org.tw"��spca@spca.org.tw�


地址: 新北市永和區, 保福路二段16巷27號, 4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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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向虐待動物行為說NO!”








